




案由三：有關本校 111學年度特教教育課程與教學調整計畫(如附件)，提請討論。 

    說  明：本計畫作為本校教師針對身心障礙學生提供課程調整服務（包括 

            學習環境、學習評量、學習歷程及學習內容）及調整學習節數之 

            依據。 

    決  議：照案通過。 
 

案由四：討論本校資源班「111學年度特殊教育課程計畫」、「特教學生課程規劃」、「特

教學生能力與課程需求彙整表」，如附件。 

說  明： 

        一、針對 111 學年本校身障學生部定課程及特殊需求課程開課需求及 

            所需相關服務彙整成「特殊需求學生能力與課程需求彙整表」。 

        二、本校設有資源班 1 班，編制特教教師 2 名，每週節數共 36 節， 

             111學年度合計開設國語文（17 節）、數學領域（17 節）、特殊需 

            求領域 2 節，共計 36 節。 

        三、本校身障學生皆依總綱規定規劃學習節數。 

    決  議：照案通過。 
案由五：審查本校聽語巡迴輔導班「特殊教育課程計畫」、「特教學生課程規劃」、「特

教學生能力與課程需求彙整表」，如附件。 

決議： 

聽語巡迴輔導班「特殊教育課程計畫」、「特教學生課程規劃」、「特教學生能力與課程

需求彙整表」特推會審查通過，並交由本校課程發展委員會備查。 

 

案由六：審查本校特殊教育(資賦優異類)「 111學年度資賦優異類(資優巡迴輔導班)

特殊教育課程計畫」、「111學年度資賦優異類(資優巡迴輔導班)學生課程規劃

及節數配置表」、「111學年度資賦優異類(資優巡迴輔導班)學生課程需求彙整

表」，如附件。 

決議： 

「 111學年度資賦優異類(資優巡迴輔導班)特殊教育課程計畫」、「111學年度資賦優

異類(資優巡迴輔導班)學生課程規劃及節數配置表」、「111學年度資賦優異類(資優巡

迴輔導班)學生課程需求彙整表」特推會審查照案通過，並交由本校課程發展委員會備

查。 

 

案由七：特教生安置適切性評估審查。 

說明： 26位特教生安置適切性經由老師、家長評估，25位評估結果都為安置適切，1

位一年級聽障學生原來是安置於普通班，111學期重新安置鑑定改為安置於資源

班，如附件：110學期安置適切性評估期末檢討表。 

決議：審查通過。 






